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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01         证券简称：*ST海润       公告编号：临 2016-003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与联合光伏签署 930MW 光伏电站投资合作框架协议概况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3 日发布

了《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联合光伏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下属 930兆瓦

光伏电站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84）。公司与联

合光伏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光伏”）签署了《关于海润光伏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下属 930 兆瓦光伏电站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

议”），框架协议涉及交易总价约人民币 88亿元。 

    二、框架协议的进展情况 

    1、截止公告日，公司已收到联合光伏支付的两笔预付款共计 5 亿元港币（折

合人民币约 4.19 亿元，下同）。 

    2、截止公告日，框架协议内的新疆柯坪二期 30MW 光伏发电项目、岳普湖

20MW 地面项目以及武威一期 50MW 地面电站项目均已并网，可以与联合光伏

办理项目交收手续，公司正积极与联合光伏协商具体的交易细节。 

    3、公司目前也正积极推进框架协议中约定的其他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并

网工作。 

    三、针对媒体报道的澄清 

近日，公司关注到相关媒体报道《联合光伏或回收 10 亿港币预付款 *ST 海

润保壳战愈艰》、《88 亿电站收购项目将流产 海润光伏 ST 摘帽或无望》、《海润

光伏面临巨额赔偿 退市几成定局》，其中报道中部分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经核

实，现澄清如下： 

1、截止目前，公司累计收到联合光伏支付预付款共计 5 亿港元，公司所收

到的 5 亿港元并未计入当期损益； 

2、报道称“海润光伏因无法在 2015 年 12 月 10 日前向联合光伏交付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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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收购协议的电站而面临巨额赔偿，这笔风险敞口达到 5-8 亿元”。根据框架协

议，项目转让交割的时间和数量都是有相当弹性的，双方对此存在协商余地，不

会因时间和数量的一些差异就导致违约。并且公司对照了框架协议中规定的几种

违约情形，未看到公司存在实质性违约可能性，因此目前不存在所谓 5-8 亿元的

赔偿风险。 

3、报道称“海润必须保证上述 17 个电站的交付条件，必须在 2015 年 12

月 10 日前得以满足，否则海润应无条件提供同等规模且符合上述合作条件的已

建成光伏电站进行置换或将面临高额赔偿”。框架协议内规定若上述合作标的公

司的合作条件未在规定时间前得以满足，公司应无条件提供同等规模且符合上述

合作条件的已建成光伏电站项目置换框架协议中项目清单所列的不能满足合作

条件的光伏电站项目。并且对于不能满足合作条件的光伏电站项目，联合光伏于

框架协议项下的付款时间相应顺延。 

4、光伏项目在实际的开发、建设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如政策落实、

资金配置状况、气候及其他施工条件的影响以及外线并网条件等）可能导致框架

协议锁定项目无法按时完成并进行交割，因此就项目交割的问题上，双方均留有

协商余地来应对，虽然双方未能按照框架协议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项目交割，但

协议内项目均在有序推进中。 

5、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正式公告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31 日 


